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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5/2021_2022__E5_86_85_E9

_83_A8_E5_AE_A1_E8_c53_85982.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了规范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合理运用重要性原则和评

估审计风险，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

条 本准则所称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

中存在偏离特定目标的差异或缺陷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的

差异或缺陷在特定环境下可能会影响管理层的判断或决策以

及组织目标的实现。 本准则所称审计风险，是指内部审计人

员未能发现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重大差

异或缺陷而做出不恰当审计结论的可能性。 第三条 本准则适

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及其从事的内

部审计活动。 第二章 一般原则 第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保

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合理运用专业判断，确定重要性，评估

审计风险。 第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编制项目审计计划、实施

审计程序及评价审计结果时，应当合理考虑并运用重要性标

准。 第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在运用重要性标准时，应当充分考

虑差异或缺陷的性质、数量等因素。 第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

当对审计风险进行评估，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以便

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

考虑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的反向关系。重要性标准量

越高，审计风险越低；重要性标准量越低，审计风险越高。 

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将重要性标准的确定以及审计风险

的评估过程记录于审计工作底稿。 第三章 重要性 第十条 内

部审计人员在编制项目审计计划时，应当对重要性作出初步



判断，合理估计所需审计证据的数量。重要性标准量越低，

应当获取的审计证据越多。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人员对审计范

围中各项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作出判断时，应当考

虑以下因素： （一）相关管理层的需要； （二）被审计单位

经营活动受法律、法规的影响程度； （三）被审计单位在组

织中的重要程度； （四）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模、经营风险

及各项业务的性质； （五）内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内部

控制适当性、合法性及有效性的预估。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人

员应当合理选用重要性标准的判断基础，采用固定比率、变

动比率等确定重要性标准量。判断基础通常包括经营活动的

业务量、业务的复杂性、内部控制的执行频率、资产总额、

收入总额等。 第十三条 在审计过程中如需修改审计计划，内

部审计人员应当重新考虑部分或全部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

重要性标准和审计风险。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在审计实

施结束后，汇集已发现的差异或缺陷，考虑其性质、数量对

管理层决策及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的程度。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根据汇集的差异或缺陷的情况，在审计报

告中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

有效性作出评价。 第十六条 在审计报告提交前，如果被审计

单位已就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差异或缺陷作了纠正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对此作出说明。 第四章 审

计风险 第十七条 审计风险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 重大差

异或缺陷风险，是指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中存在

重大差异或缺陷的可能性； （二） 检查风险，是指审计人员

未能通过审计测试发现重大差异或缺陷的可能性。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合理运用专业判断，考虑下列事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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